
虞农联执〔2026〕1 号

关于开展 2025年度乡镇街道农合联
工作人员考核工作的通知

各乡镇街道农合联、基层供销社、相关直属企业：

按照区供销合作总社 区农民合作经济组织联合会执行委

员会《关于印发〈乡镇街道农合联工作人员管理办法〉的通知》

（虞合〔2025〕2号）规定，决定开展乡镇街道农合联工作人员

2025年度工作考核，现将相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考核对象

符合考核条件的乡镇街道农合联工作人员。

二、考核时间

区农合联执委会成立考核领导小组，在 2026 年 1 月 20日

完成考核。

三、考核内容

按乡镇街道农合联工作人员在2025年度各项工作开展和完

成情况，设服务对象评价、乡镇工作、业务工作、综合工作和

领导评分等 5个方面，进行量化评分。基础分 100分，加分和



- 2 -

扣分相结合，加分累计最高不超过 10分，扣分不设底限。分值

设置详见《2025年度乡镇街道农合联工作人员考核评分表》。

四、考核程序

乡镇街道农合联工作人员按考核评分表内容，提供年度工

作总结和佐证材料，于 2026年 1月 13 日前报区社农业生产服

务中心；后考核领导小组组织相关业务科室、单位开展评分，

确定考核等次和先进个人名单。

五、结果运用

考核评定设优秀、良好、合格、不合格四个等次，优秀等

次控制在 20%以内，得分 80分以上的评定为良好等次、70--80

分的评定为合格等次、70分以下为不合格等次；按优秀、良好、

合格、不合格四个等次，分别设 1.2、1.0、0.8和 0等四档奖金

系数。以实际得分、分值金额、评定等次和重点乡镇奖励系数

计发年终奖金，奖金基数按上年度标准执行。

附件：2025年度乡镇街道农合联工作人员考核评分表。

绍兴市上虞区农民合作经济组织

联合会执行委员会

2026年 1月 7日

绍兴市上虞区供销合作总社办公室 2026年 1月 7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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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2025 年度乡镇街道农合联工作人员考核评分表

考评内容 分值 评分标准 考评部门

服务

对象

评价

知晓率

满意度
5

通过实地走访、电话询问等形式开展评价，每

发生一起不知道乡镇农合联工作情况或发生一

次不满意评价，扣 1分，扣完为止。

农业生产服务中心

乡镇

工作

适岗情况 5
分适应、基本适应、不适应工作岗位三个档次，

分别给 5分、3分、0分。

乡镇街道农合联

服从安排 5
按服从乡镇街道分管领导、业务科室领导工作

分配情况，视情给分。

中心工作 5 按配合乡镇街道中心工作情况，视情给分。

领导评分 5
由乡镇街道分管领导对工作人员整体工作表

现，视情给分。

业务

工作

政策宣传 5
开展惠农政策宣传的得 3 分，未开展宣传的不

得分；开展信息采编，被区社录用的，每篇得

0.5 分。

农业生产服务中心

年度报告 5

组织召开理（监）事会议,按时完成年度报告的，

得 3 分；按要求完成理（监）事兼职审批备案

的，得 1 分；按要求完成理事长、副理事长和

秘书长变更备案的，得 1 分。对工作突出的、

完成质量高的可加 0.5－1 分。

产业

农合联
3

按要求开展产业农合联活动，为会员提供专业

性服务的，得 3分，成绩突出的可加 1－2分，

其余视情给分。

数据报送 5
按时按要求完成每一次业务数据报送的得 5

分，未按时按要求完成业务数据报送的，每一

次扣 0.2 分，扣完为止。

合作社

家庭农场
10

开展合作社家庭农场走访，走访率 80%以上的，

得 1 分；按要求完成区级数据库更新的，得 2

分；按要求完成全国家庭农场名录系统更新的，

得 2 分；按要求开展家庭农场“契约化共建”

改革的，得 1 分；完成年度监测任务的，得 1

分；开展规范化建设辅导、星级示范评定的，

得 3分。对任务重、完成质量高的可加 1－2分。

农家乐 5

协助开展名录建设的，得 1 分；开展政策宣传

的，得 1 分；开展星级评定的，得 1 分；按要

求开展安全服务等工作的，得 1 分；及时准确

报送经营数据的，得 1 分。对任务重、完成质

量高的可加 0.5－1 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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业务

工作

农民培训 8

认真做好农民培训需求调查的得 1 分；积极宣

传动员相关人员参加农技人员知识更新培训的

得 2 分；独立招生组班开展区级农村实用人才

培训的得 2 分、协助开展区级农村实用人才培

训招生的得 1分、未协助招生的不得分；积极

向省市选送各类培训人员的，得 2 分；本人参

加各级各类农民培训的得 1 分；工作突出的，

视情最高加 2分。

农业生产服务中心

闲置农房

激活
5

开展辖区内闲置农房摸排的得 1 分，未开展不

得分；完成乡路网上传年度任务的得 1 分，每

超过 10 个百分点加 0.1 分，最高加 0.3 分，每

下降 5 个百分点扣 0.1 分；完成年度激活任务

的得 3 分，每超过 5 个百分点加 0.1 分，最高

加 0.7 分，每下降 5个百分点扣 0.2 分。

区产交公司

农村产

权交易
3

按要求采集农村集体产权交易信息的得 1 分；

协助开展农村集体产权交易的，最高得 2分。

综合

工作

基层社

工作
8

服从基层社领导工作整体安排，配合基层社中

心工作得 8分，其他视情给分。
各相关基层社

农合联

工作
8

按服从工作安排、积极配合中心工作、按规定

参加会议和培训、配合提供农事中心基础数据、

及时报送总结材料等情况，最高得 8分。

农业生产服务中心

领导评分 10
由区供销合作总社领导对工作人员整体工作表

现，视情给分。
考核领导小组

工作创新 0

按创新为农服务工作，亮点突出的；推进区社

重点工作，成绩明显的；推进基层社、直属企

业业务工作，效果明显的；其他综合性工作成

绩突出的等方面，视情最高加 5分。

考核领导小组

扣分

0 未按规定履行请销假手续的，每次扣 0.5 分。

考核领导小组

0
被区社通报批评的，每次扣 3 分；受到纪律处

分的，每次扣 10 分。

0
违反行风效能，被乡镇街道、区、市查实的，

每起扣 5分、10 分、15 分。

0
因主观原因工作不实，造成不良后果的，每起

扣 5分；造成群体事件的扣 10 分。

0
乡镇街道领导向区社反映不满意、不适岗情况

的，每起扣 5分。

合计 100


